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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

等文件为依据，坚持首善标准，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落实精治共治法治要求，科学合理规划布局户外广告设施，推

动户外广告设施品质升级，为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助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开展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编制工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进

大兴区规划建设，着力建设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区，打造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

功能的主要阵地。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 规划对象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2-2035)》，本规划对象为户外广告设施。

• 包括商业性户外广告、公益性户外广告：为利用建镇物、构筑物、户外场地、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地面分和公共交通工具等

载体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以及其他向城市道路、公路、铁路、广场等城市户外公共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

• 不包括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牌匾标识按照本市固定式牌匾标识设置规范执行，设置标语宣传品按照城市管理部门

许可的范围、地点形式、数量、规格和期限执行。

公益性户外广告 商业性户外广告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电子屏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橱窗广告设施 激光投影广告设施

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宣传栏户外广告设施

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牌匾标识及标语宣传品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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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范围

研究范围：魏善庄镇行政辖区，占地面积约81.2平方

公里；

其中：

• 重点规划范围为魏善庄镇中心区，占地面积约5.3

平方公里，共包含4个街区；

• 其他区域规划面积75.9平方公里，参照本次规划户

外广告数量及风貌管控要求进行设置。其中商业户

外广告的区域系数、用地系数参照本规划第二章

2.10部分实施；公益广告、临时性商业广告、公交

候车亭广告控制要求，按照本规划第二章2.7、2.8、

2.9部分实施。

研究范围

规划范围

镇中心区
5.3k㎡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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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位规划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大兴分区规划 (国土空规划) (2017 年-2035 年)》

《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2022 年-2035 年)》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2022 年-2035 年)》

《北京街道更新治理城市设计导则》 (2018年)

《大兴区魏善庄镇国土空间规划（2019年-2035年）》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DX07-0101、0102、0103、0104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年—2035年）》

• （2）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2006 年)

《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 (DB11/996-2013)

《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DB11/T 243-2014)

《LED 广告屏应用技术规范》 (DB11/T 1274-2015)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DB11/T 3881-2015)

《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 (2021年)

 规划依据

 规划期限

• 本规划期限为2023年至2028年。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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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规划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

• 打造平原风貌区。规划区属于平原风貌区，突出现代城市风貌特征，

加强城区内部与外围郊野绿色开敞空间的渗透融合，形成城野交融、活

力城区的特色风貌。

• 完善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以文化功能为主，体现大国文化自信。

延续历史文脉，展示传统文化精髓，做好有机更新，体现现代文明魅力。

《大兴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 ) 》

• 构建完善南中轴文化发展带。南中轴定位为“大国首都新客厅、绿

色漫步公园城”。

• 突出南中轴地区风貌特色引领。南中轴区域打造面向世界的门户之

城，以“国际风采”彰显北京的“首都风范”。

• 打造中轴门户风貌区。涉及区域应吸收本土建筑特色要素，严格控

制区域内建筑高度和体量，鼓励采用现代建筑设计手法与材料，展现中

轴传统文化，融入城市活力与创新精神。

大兴

魏善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大兴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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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规划

《大兴区魏善庄镇国土空间规划（2019年-2035年）》
• 发展目标：立足中轴沿线、临空辐射的优势条件，把魏善

庄镇建设成为服务南中轴及其延长线功能建设的中轴文化

节点；

• 风貌引导：体现小镇特色和村庄风貌，依据主导功能与空

间特色，划定魅力中轴、宜居生活、创意产业、生态乡村4

类风貌分区。

来源：《大兴区魏善庄镇国土空间规划（2019年-2035年）》

来源：《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DX07-0101、0102、0103、0104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年—2035年）》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DX07-0101、0102、0103、
0104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年—
2035年）》
• 规划定位：优化产业结构，整体形成以文创体验、临空服

务、月季花卉为主导的镇中心区三大产业，预留产业研发

空间及未来发展需求空间，打造产业“特而强”的新市镇

和特色小镇 。

• 特色风貌分区：在分区规划的引导下构建绿色宜人、创新

时尚的城市风貌，分为五大风貌分区：现代商务风貌区、

风情住宅风貌区、生态文化风貌区、特色产业风貌区、都

市科技风貌区。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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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现状分析：特色要素

自然：魏善庄镇北部以大面积林地为主，南部以农田为主

生态林地

总则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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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现状分析：特色要素

文化：魏善庄文化以南中轴为核心，重点体现“善” 文化、月季文化等特色。

• 传统文化：魏善庄位于北京市南中轴线上，展现中原文化多元一体，现状建成建筑以现代中式风格为主；

• 月季文化：魏善庄镇中心区坐落有月季主题园和月季博物馆，体现月季相关文化内涵；

• 首善文化：魏善庄名字中带有“善”字，传承历史传统文化，打造“首善之地”是魏善庄文化传承目标；

• 生态文化：魏善庄镇有大龙河穿过，是承接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水系。

中轴线：中式传统文化 生态文化：大龙河

月季主题园：月季文化魏善庄：首善之地文化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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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现状分析：镇中心区

魏善庄镇中心区规划实施率不高，已实施功能主要以居住为主，现状户外广告设施以公益性为主

• 商业性广告数量不多，主要形成北京密码集中商业、颂善园小区东北侧集中商业、北京久峰月季国际酒店三处，以附着式

户外广告设施为主；

• 公益性广告数量较多，结合南中轴路、月季主题园设置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结合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生活区设

置小型户外广告设施和公益宣传栏户外广告设施，已初步形成体系。

现状用地实施情况示意图 广告设施现状图

已实施用地

未实施用地

规划范围

商业广告

公益广告

规划范围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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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现状分析：镇中心区

魏善庄镇中心区现状户外广告设施以公益性广告为主，商业性广告较少

• 公益性：整体建设品质较高，风格现代、色彩明亮，主要设置在道路转角处及公园绿带处；

• 商业性：现状建成区主要为居住小区、公园绿带，少量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集中设置，主要为聚集在兴福购物中心商业。

户外商业性广告户外公益性广告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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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现状分析：重要交通廊道

重要廊道沿线以绿色生态区为主，零星分布村庄，户外广告设施较少，空间分布不均。

总则

• 风貌基础：以农林用地的绿色生态区为主；

• 商业广告：多为园区宣传标识，与生态环境结合较好，零

星分布；

• 公益广告：多为宣传标语，样式多元，空间分布不均。

南
中
轴
路

京
沪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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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现状分析：乡村地区

总则

乡村地区为典型平原乡村风貌，部分商业广告有待提升，公益广告丰富多样。

• 风貌基础：典型平原乡村风貌，一层为主；

• 商业广告：主要为穿村公路沿线商业，部分村庄商业广告

有待提升。

• 公益广告：主要为村庄治理与宣传标语等内容，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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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定位

总则

通过本次规划，强调户外广告的如下特征：

整洁、静谧、雅致

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生态景观与城镇风貌特色
体现镇区特色魅力，彰显绿色生态文明

文化 生态 城镇文化 生态 风貌



一、总则

二、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三、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四、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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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规划要求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2022 年 -2035 年 )》

上位规划针对户外广告设置的“总量”和“品质”提出了要求。

• 总量要求：要求各类用地的户外广告总面积满足要求，结合用地类型选取区

域系数与用地系数，计算户外广告允设总面积。

户外广告
允设总面积

建筑临街立面
投影面积

区域
系数

用地
系数X X=

魏善庄户外广告设施允设面积系数
设置指引 一类功能用地 二类功能用地 三类功能用地 四类功能用地

大兴新城
平原区

限制建设
区域

限制设置
一级区域

区域控制系数≤0.1
用地控制系数≤0.1

区域控制系数≤0.1
用地控制系数≤0.2

区域控制系数≤0.1
用地控制系数≤0.4

区域控制系数≤0.1
用地控制系数≤0.6

集中建设
区域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区域控制系数≤0.2
用地控制系数≤0.1

区域控制系数≤0.2
用地控制系数≤0.2

区域控制系数≤0.2
用地控制系数≤0.4

区域控制系数≤0.2
用地控制系数≤0.6

南中轴及其延长线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 -
区域控制系数≤0.2
用地控制系数≤0.4

区域控制系数≤0.2
用地控制系数≤0.6

• 品质要求：要求各类用地的户外广品质满足要求，主要包含风格、色彩、照明三个方面。

魏善庄户外广告设施品质引导要求

南中轴及其延长线区域 其他区域

风格
北中轴及其延长线宜可采用现代简约风格、现代中式风格、自然古朴
风格。南中轴及其延长线可采用现代简约风格、现代中式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现代简约风格等。

色彩

与国际现代、生态活力、门户形象的多彩基底相融合。宜采用同色相
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金属色配色。
使用中、低彩度，色度值≤10。第四类功能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
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在清新灵动、温润宜居的色彩基底上，凸显新城多元活力城市氛围；
宜采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金属色配色；第四类功
能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宜采用暖光，夜间亮度与所在区域夜间氛围和生活环境亮度相融合。
第四类功能用地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宜采用暖光，夜间亮度与所在区域夜间氛围和生活环境亮度相融合。
第四类功能用地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 负面清单

一、在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立交桥、人行过街桥、铁路桥等桥梁，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危险建筑物、构筑
物及设施，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二、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交通管理设施、消防安全标志、无障碍设施的使用。

利用交通安全设施设置 利用市政公共设施设置 利用立交桥、铁路桥等桥梁设置

利用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
危险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设置

利用人行过街桥设置利用公共绿地设置
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 影响消防安全设置 影响无障碍设施（盲道）使用

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

三、在建筑物顶部或者超出建筑物顶部。
四、妨碍机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公共汽电车
场站等交通场站的安全运行。
五、存在下列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形：
1. 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2. 妨碍安全视距。
3. 对行人、驾驶员产生眩光。
4. 影响道路通行。
5. 在高速公路沿线道路红线两侧 50 米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
电子屏（不含服务区和收费站出入口）。
6. 使用与道路交通指示标志一致或相近的颜色等。

妨碍机场安全运行
妨碍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公

共汽电车场站安全运行

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妨碍安全视距 对行人、驾驶员产生眩光

影响道路通行 在高速公路两侧 50 米范围内
设置户外广告电子屏

使用与道路交通指示标志相近颜色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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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清单

六、存在下列妨碍他人生产生活的情形：
1. 播放声音。
2. 利用激光投影广告设施在居住建筑投影广告，或者未经产权人同意在其他建筑投影广告。
3. 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 100 米范围内，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设置户外广告电
子显示屏。
4. 遮挡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建筑的通风、采光。
七、存在下列影响消防安全的情形：
1. 户外电子发光广告设施直接设置在有可燃、难燃材料的墙体上。
2. 遮挡建筑的外窗，影响外部灭火救援行动。
3. 户外广告设施采用易燃材料制作。
4. 户外广告设施电气线路未采用阻燃、难燃线路。

八、存在下列破坏城市景观的情形：
1. 设置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走字屏户外广告设施。
2. 影响植物生长，损毁公共绿地、古树名木。
3. 在建筑物门窗玻璃内外粘贴广告。
九、违反规划利用户外台阶、楼梯扶手、栏杆、建筑物窗
户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十、违反规划确定的亮度控制要求。
十一、破坏建（构）筑物外观，或者影响建（构）筑物安
全和功能。
十二、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设置情形。

遮挡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
等建筑的通风、采光

播放声音，投影居住建筑及未经产权人
同意的其他建筑

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 100 米范
围内，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

老院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采用立柱式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走字屏户外广告设施 损毁绿地、古树名木设置的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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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控制要求

控制区域 范围 控制原则
户外广告设施允设类

型
区域系数 用地系数

禁止设置区

域

1、国家以及本市党政机关、外国使馆区域；

2、军事机关、军事禁区用地范围内；

3、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内；

4、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

5、除下列一类、二类、三类、四类用地之外的区域。

原则上不允许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0 0

限制设

置二级

区域

严格

控制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轨道交通车

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1、原则上不允许设置户外广告电子屏；

2、在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立交桥、人行过

街桥、铁路桥等桥梁，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

危险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3、公园、广场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结合景观艺

术造型一体化设计，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

相协调；

4、户外广告设施宜与建筑物、构筑物、城市轨道交通

设施地面部分等载体一体化设计，与周边区域风貌相

协调。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橱窗广告设施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0.2

0.1

二类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仓

储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

社会停车场用地(不含非机动车停车场)、

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0.2

三类用地

公路线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

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

附属设施、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

港口客运码头、公共交通枢纽

0.4

城镇道路用地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0.4

一般

控制

区域

一类用地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

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

1、户外广告设施应结合建筑载体条件一体化设置，与

周边区域风貌相协调；

2、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时尚创意与区域特色结合的艺

术化形式，点缀街区活力空间，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

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

3、鼓励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展现商圈活力氛围。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橱窗广告设施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0.2

0.1

二类用地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0.2

三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

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0.4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不含除加油站外的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橱窗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电子屏

激光投影广告设施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0.6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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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区域

地
块
编
号

广告类型

区域
系数

用地
系数

禁设类型 允许类型

禁止设置区域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公益性 0 0

限
制
设
置
二
级
区
域

严
格
控
制
区
域

一类
用地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0.2 0.1

二类
用地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0.2 0.2

一
般
控
制
区
域

一类
用地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0.2 0.1

三类
用地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0.2 0.4

四类
用地

————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公益性

0.2 0.6

魏善庄镇中心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管控图

户外广告禁止设置区域

严格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严格控制区域-二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三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四类用地

户外广告严格控制区域（城市道路用地）

规划范围0 100 200            500m

 区域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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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类型

总体原则
设置要求 面积 位置 密度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1、应充分考虑车行及近人尺度的可读性、
安全性，统筹考虑沿街界面的美观度；
2、附着于同一建构筑界面上的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应做到形式、尺寸、位置、
风格协调一致、画面优美，不得影响所
依附建筑物主体的肌理结构及整体风貌；
3、应符合道路交通、消防、电气、钢结
构、施工安装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4、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

不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

1、单体户外广告设施面积应与建(
构)筑物的立面尺寸相协调，不得设
置超高超大广告设施 ；
2、垂直式：设施本体高度不超过
6m,设施厚度不超过0.3m;
3、结合建筑体量及空间尺度等要素，
各立面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不直超
过建筑立面(扣除窗户)面积的1/3,单
体广告设施面积不直超过所依附墙
面面积的1/3。

1、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
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于50m,下沿底
部净空高度不低于3m;
2、平行式：凸出所依附建构筑物墙
面的距离不超过0.3m;
3、垂直式：仅适用于商业步行街，
设施突出墙面的距离不超过12m ;
4、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m以下区
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
楼墙面为主。城市消费中心区域可
设于建筑高度36m以下区域。

1、鼓励以集中式没置为主，
相邻设施间距比例应协调统一；
2、垂直式：相邻设施的水平
距离不小于6m。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1、不得设置立柱式户外广告设施；
2、宜结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与
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1、设施整体高度应低于4m;
2、小型落地式：单幅广告面积宜小
于2.5m;
3、中型落地式：单幅广告面积宜控
制在25m-10mm之间。

1、宜在公园、广场区域设置，并结
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
2、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
小于广告设施倒杆距离 。

1、小型落地式：相邻广告设
施间距宜大于100m;
2、中型落地式：相邻广告设
施间距宜大于200m。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

1、宜设置实物造型广告或灯箱式广告，
商圈内可利用橱窗设置电子显示屏广告，
并遵循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设置管理规
范要求；
2、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橱窗内侧不
得堆放杂物，避免破坏沿街垂直界面。

——

1、符合建筑物规划明确的橱窗位置，
并纳入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总面积；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
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

——

户外广告
电子屏

1、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仅可以在
商业步行街、广场等开阔区域设置，不
得占压盲道，不得影响行人通行；
2、除允许设置区域，其他区域设置的户
外广告电子屏不宜播放动态画面，每个
固定画面的播放时间应当不少于15秒，
画面切换应采取慢转换方式；
3、满足国家和本市网络安全管理要求；
4、运行时间：所有电子屏广告设施最早
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最晚关闭时间
为每日22:30,附着式电子屏设施运行时
间不得突破所附着建筑物商业的营业时
间。

电子显示屏类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
上限值为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上限
值×≤50%电子屏控制比例。

1、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
养老院100米范围内，正向面对居
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
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屏；
2、与居住、学校、幼儿园、医院、
养老用地相邻的界面不得设置户外
广告电子屏；
3、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房上
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电子屏，下沿
距地面高度宜大于6m,上沿不超过
建筑物顶部且距地面高度不直超过
24m。

——

激光投影类
户外广告设施

1、商业街区可利用激光投影广告等具有
引导性、互动性、品牌性的新技术户外
广告设施，搭建新兴消费场景，打造沉
浸式消费体验；
2、不得影响居民生活，避免出现光污染
造成安全隐忠。

——

1、不得利用激光投影广告设施在居
住建筑投影广告，或者未经产权人
同意在其他建筑投影广告，仅可投
影在商业建筑楼宇大面积平整实墙
区域；
2、投影高度不得超出商业建筑楼体；
3、投影设备及激光光束位置不得影
响行人、车辆通行安全 。

——

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类型管控表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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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类型

布局原则

公益宣传栏户
外广告设施

1、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2、可因地制宜设置于居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宜小不宜大、宜少不直多；
3、附着于街道公用设施的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应在预留位置的前提下设置户外公益宜传设施，但不得影响设施本体功能
的正常使用；
4、不宜设置在交通主导类、静稳通过类街道界面上。

小型公益户外
广告设施

1、在区域环境景观提升中，可结合设施更新、绿化景观，规划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服务群众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宣传；
2、同一区域内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同一组户外广告设施应统一形式、尺寸、风格，不同区域内公益户
外广告设施应与周围环境相对应；
3、不得占用便道、侵占盲道，影响通行安全，必须符合道路交通、消防、电气、钢结构、施工安装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
律、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4、精细设计，不宜样式陈旧、严重锈蚀残缺；
5、同一组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数量不直超过3块；
6、不宜设置在交通主导类街道界面上；
7、应适度控制密度，相邻设施组间间距不宜过小。

独立公益性户
外广告设施

1、宜结合景观绿化设置；
2、宜布置在交通主导类、综合服务类街道等街区对内外重要展示面上；
3、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城市门户区域可规划设置独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于重大活动环境景观布置、城市宣传及
区域特色宣传，注重景观造型与区域环境协调融合；
4、公益广告设施外观应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造型设计，突出城市特色，简洁、大气。

 类型控制要求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类型管控表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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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控制要求

道路类型 界面特点
控制原则

类型 风貌

交通主导类

1、以非开放界面为主，交通功能

较强。优先保障交通效率，避免
对驾驶者产生干扰；
2、设置有辅路的路段，辅路应按

非交通主导类进行设计，鼓励对
其两侧建筑采用较为开放的界面
设计，塑造公共空间节点。

1、在高速公路沿线道路红线两侧50米范围内不得
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不含服务区和收费站
出入口)；
2、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不得设置大型落
地式户外广告；
3、收费站、服务区、桥区节点宜结合城市景观艺

术化设置落地式广告设施，加强重要交通廊道、城
市门户节点的景观塑造；
4、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
求设置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

1、不得使用高刺激的颜色或易疲劳的颜色，

不得与道路交通标志混淆，不宜采用红、绿、
黄三色，保证视野通透与行车安全；
2、不得使用强光、闪烁、电动的等影响交通

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影响车行通行引导
等功能。

综合服务类

1、布局有大型商业综合体、文化

体育设施等，具有一定服务能级
或业态特色；
2、交通服务能力强，流线组织有
序；
3、街道界面具有文、娱、旅、商

一体场景特质，满足人的公共活
动需求；
4、公共服务能力显著，街道界面
开放。

1、宜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广告；
2、宜结合建筑立面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入

口和醒目位置可设置有创意的落地式户外广告。鼓
励设置精品时尚的橱窗广告或结合虚拟场景，营造
商业氛围，打造引领全球消费潮流的新高地；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

求设置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公益宣传栏及小型公
益户外广告设施。

1、户外广告设施宜以现代风貌为主，遵循建

筑立面分隔规律设置，形体构造呼应建筑装饰
元素，商业用地可结合业态特色设置艺术化创
意造型；
2、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光源、新技术、新工

艺环保节能材质，鼓励户外广告设施的集中、
多样化设置，营造繁华的商业氛围。

生活服务类

1、交通流量不大、沿线布局有餐

饮、零售、美发等业态，主要服
务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
2、界面用地多以居住用地为主导；
3、沿线以服务本地居民的公共服
务设施(社区活动中心等)和生活服
务型商业为主。

1、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在居民楼、
学校、幼儿园、医院100米范围内，正向面对居民

楼、学校、幼儿园、医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
示装置；
2、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
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1、不宜设置使用大面积高饱和度及对比色彩

的、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及大面积、
动态闪烁的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告设施亮度
不得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2、注重打造与城市家具、橱窗相结合的趣味

性，打造精致宜人的街区环境，与居民生活环
境相协调。

静稳通过类

1、非交通主导的通过型街道，机

动车车道数少，沿线交通服务能
力弱；
2、街道两侧界面开放度较低，公
共服务能力弱。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

度，允许在商业、文化、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
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

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层次，不直
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1、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
然简约风格为主；
2、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
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3、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
的户外广告设施。

街道界面户外广告设施管控要求表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街
道
类
型

道路
名称

控制原则

交
通
主
导
类

1、收费站、服务区、桥区节点宜结合城市景观艺术化设置落地式广告设施，
加强重要交通廊道、城市门户节点的景观塑造；
2、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独立公益性户外广
告；
3、不得使用高刺激的颜色或易疲劳的颜色，不得与道路交通标志混淆，不
宜采用红、绿、黄三色，保证视野通透与行车安全；
4、不得使用强光、闪烁，电动的等影响交通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影
响车行通行引导等功能。

综
合
服
务
类

1、宜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广告；
2、宜结合建筑立面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入口和醒目位置可设置有创
意的落地式户外广告；鼓励设置精品时尚的棚窗广告或结合虚拟场景，营造
商业氛国，打造引频全球消费潮流的新高地；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独立公益性户外广
告、公益宣传栏及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户外广告设施宜以现代风貌为主，遵循建筑立面分隔规律设置，形体构
造呼应建筑装饰元素，商业用地可结合业态特色设置艺术化创意造型；
5、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光源、新技术、新工艺环保节能材质鼓励户外广告
设施的集中，多样化设置，营造繁华的商业氛围。

生
活
服
务
类

1、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100米
范围内，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
装置；
2、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
3、不宜设置使用大面积高饱和度及对比色彩的、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
告设施及大面积、动态闪烁的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告设施亮度不得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4、注重打造与城市家具、橱窗相结合的趣味性，打造精致宜人的街区环境，
与居民生活环境相协调。

静
稳
通
过
类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
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 、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
素，丰富界面层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魏善庄镇中心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街道界面管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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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管控内容 控制原则

设施风格

1、整体宜采用现代简约风格，南中轴沿线道路红线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临街建筑立面设施可采用现代中式风格。
2、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及以上，可设置中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时尚创意与区域特色结合的
艺术化形式，点级街区活力空间；
3、画面内容应高雅美观，避免出现超大字、超大人像；视觉冲击力过强的画面，破坏区域整体形象的和谐统一。

设施色彩

色相

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整体上以同色相或类似色相配色为主。四类用地可在此基础上
采用适当对比色相配色。相邻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立面相近的广告设施色相应相互协调，
避免对比过于强烈。
1、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甚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
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2、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 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
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3、对比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 100° -180°，选取其范围内任
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4、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当建筑主色为无色系时，户外广告主色允许为金属色或无
色系任意搭配。

彩度
（饱和度）

1、以中、彩低彩度（色度值≤10) 为主，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2、四类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3、相邻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立面相近的广告设施彩度应和谐有序，避免出现大面积
高彩度色彩。

设施照明

照明方式
1、照明方式应与所在建筑景观照明协调设计。
2、可采用间接照明方式 (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直接照明方式(灯箱、自发光、橱窗内透等)等。
3、商业区、居民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宜采用外投光照明方式。

照明亮度
1、夜间亮度与夜间氛围和生活环境亮度相融合。
2、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50cd/㎡；一般公共区≤450cd/㎡;商业集中区域≤600cd/㎡。

照明光色
1、整体宜采用暖光，南中轴沿线宜采用暖黄光；
2、第四类功能用地允许局部彩光。

照明动态
1、四类用地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
2、其他区域禁止动态服明。

 品质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居住区、医院、科教区

一般公共区

公园绿地广场

商业集中区

规划范围

魏善庄镇中心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管控图

管控
内容

控制原则

设施风格

1、宜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设置;
2、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及以上，可设置中小型落地式
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时尚创意与区域特色结合的艺术化形式，点
级街区活力空间;
3、画面内容应高雅美观,避免出现超大字、超大人像；视觉冲击力
过强的画面，破坏区域整体形象的和谐统一。

设
施
色
彩

色相

1、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以同色相或类似色相配色为主。当建
筑主色为无色系时，户外广告主色可为金属色或无色系任意搭配。
相邻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立面相近的广告设施色相应相互协调，避
免对比过于强烈;
2、同色相配色: 以建筑主色色相为甚准，色相环候离5”，选取其
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3、类似色相配色: 以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 5”-100”，
选取其范国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4、四类用地可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当对比色配色: 以建筑主色色相
为基准，色相环信离 100”-180”，选取其范国内任意色相作为
户外广告主色色相，

彩度
（饱
和度）

1、以中彩低彩度（色度值≤10) 为主，高彩度色彩同部点缓:
2、相邻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立面相近的广告设施彩度应和谐有序，
避免出现大面积高彩度色彩

设
施
照
明

照明
方式

1、照明方式应与商圈内夜间景观气围相协调:
2、可采用间接照明方式 (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直接照
明方式(灯箱、自发光、橱窗内透等)等
3、商业区、居民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宜采用外投
光照明方式

照明
亮度

1、照明亮度应与商圈内环境亮度相协调;
2、平均亮度
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50cd/ m;一般公共区≤450cd/ m;商业集中
区域≤ 600cd/m

照明
光色

1、宜采用暖光为主;
2、四类用地允许采用局部彩光。

照明
动态

1、四类用地可使用缓动态照明展示;
2、其他区域禁止动态服明。0 100 200            500m

 品质要求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 公益性户外广告管控要求

街
道
类
型

道路名称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管控要求

独立公益性广告
公益宣传栏设

施
小型公益户
外广告设施

交
通
主
导
类

永旺大街
后查路
青吴路

南中轴路
龙魏大街
通武线
黄徐路
魏北路

1、宜结合景观绿化设
置；
2、宜布置在街区对外
对内重要的展示界面
上；
3、适度控制密度，相
邻设施间间距宜大
500m；
4、设施外观应结合所
处环境进行整体造型
设计，突出城市特色，
简洁、大气。

—— ——

综
合
服
务
类

龙发大街
龙兴大街
研新街

车站村南路
魏东路

1、居民社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
等区域，可因地制
宜设置公益宣传栏，
宜小不宜大、宜少
不宜多；
2、同一组设施应统
一位置、尺寸和间
距，应与建筑及周
边环境相协调，面
积纳入本规划计算
所得的户外广告总
面积；
3、附着于街道公用
设施的公益性户外
广告设施，应在预
留位置的前提下设
置户外公益宣传设
施，但不得影响设
施本体功能的正常
使用。

1、同一区域内小
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整体风格须
一致，同一组户
外广告设施应统
一形式、尺寸、
风格，不同区域
内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应与周围环
境相对应；
2、不得占用便道、
侵占盲道，影响
通行安全，必须
符合道路交通、
消防、电气、钢
结构、施工安装
等各项与安全相
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和技术标准
的要求；
3、精细设计，不
宜样式陈旧、严
重锈蚀残缺；
4、同一组小型公
益户外广告设施
数量不宜超过 3 
块；
5、适度控制密度，
相邻设施组间间
距不宜过小。

生
活
服
务
类

龙江路
龙江东路
龙海路

龙海东路
龙善大街
龙康路

魏新大街

——

静
稳
通
过
类

除上述三类
道路外所有

道路
—— ——

魏善庄镇中心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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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商业性宣传广告控制

户外广告
设施
类型

管控原则

位置 形式 材质 意向图 设置

附着式临
时性

商业宣传
广告

1、仅可设置在商业综合体
出入口两侧墙体区域，面积
不得大于出入口建筑立面面
积的 200%；
2、设置范围不得超出活动
场所范围；
3、活动举办场所位于商业
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区域
的不得设置；
4、设置实物造型户外广告
设施时，需与所处街区环境
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1、与建筑特色及景观环境
融合协调，不得破坏建筑
本体结构；
2、不得在建(构)筑物上直
接喷绘涂写文字、图形等；
3、不得利用交通、道路照
明（商业步行街除外）、
电力、通信、邮政等公用
设施设置；
4、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所展示信息应当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1、贴膜式广告仅限于一般控
制区的商业类建筑且高度不超
过 20m 的玻璃幕墙上；
2、布质类广告应保证材质精
良、画面优美；
3、投影广告应严控投射角度
和亮度。 1、仅允许为举办商品交易、

产品展销、商业庆典等临时
性商业活动而设置；
2、没有活动举办场所的，不
得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3、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
大型活动，具体设置范围结
合活动方案确定；
4、同一活动片区内，临时性
商业活动广告超出 2 处时，
需单独编制临时性广告设施
设置方案；
5、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须于
活动结束后2日内撤除。

落地式临
时性

商业宣传
广告

1、仅可设置在商业综合体
主要出入口区域；
2、设置于道路用地红线范
围内，不得影响城市交通和
景观；
3、单体间距不得小于 20m，
单体设施最大投影面积不得
大于 10 ㎡；
4、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的设置范围不得超出活动举
办场所；
5、设置实物造型户外广告
设施时，需与所处街区环境
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1、不得设置舞台、音响、
大型桁架、大型展棚、充
气拱门、软质横幅条幅等
设施；
2、严禁使用可燃性气体的
空飘气球；
3、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所展示信息应当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实物造型广告的固定装置应当
安全牢靠，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且标志醒目。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管控表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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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候车亭广告控制

户外广
告设施
类型

管控原则

位置 形式 面积 材质 设置 意向图

公交候
车亭户
外广告
设施

不得在公交车站内座椅、
公交候车亭顶部、公交
候车亭边缘区域和站牌
设置。

1、宜采用灯箱形式，
与公交候车亭建设规划
相结合；
2、停靠线路10条以下
的站点，广告数量不超
过 4 块；停靠线路 10 
条及以上的站点，广告
数量不超过 8 块。

广告设施面积大小应与
公交候车亭总体造型比
例相协调。

1、公交岗亭广告应该整
洁、美观，不应使用反光
材料；
2、公交岗亭广告材质应
该采用无毒无害，容易撕
除且不损坏设施本体。

1、需按照城市管理部门
组织编制的公交候车亭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
设置；
2、国家以及本市党政机
关、外国使领馆、军事
机关、军事禁区、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建筑边
界 50m 范围内的公交候
车亭不得设置商业性户
外广告。

公交候车亭户外广告设施管控表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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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区域控制要求

镇中心区及其他建设组团

乡村区域

南中轴路区域

高速出入口区域

南中轴路沿线村庄区域

其他非建设区域

非建设区域

• 体现生态特色，结合自然景观

设置

南中轴及高速出入口区域

• 体现廊道展示功能，结合线性

空间沿线设置

村庄区域

• 体现村庄特色，结合村民需求

设置

对镇中心区外的南中轴及高速出入口区域、村庄区域、非

建设区域进行分类引导。

• 商业户外广告的区域控制系数、用地系数、品质要

求等参照本小节实施。

• 公益广告、临时性商业广告、公交候车亭广告控制

要求按照本规划第二章节2.7、2.8、2.9部分实施。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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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区域

广告类型

区域
系数

用
地
系
数

品质要求

禁设类型 允许类型

禁止设置
区域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公益性 0 0

1、风格：宜采用现代中式风格、自然
古朴风格；

2、色彩：应保护传承传统中轴色彩
形象，与完整的建筑色彩规制相融
合；与生态活力、门户形象的多彩
基底相融合；
3、照明：宜采用暖光，夜间亮度与所
在区域夜间氛围和生活环境亮度相融合。
第四类功能用地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
示，允许局部彩光。

限
制
设
置
二
级
区
域

严
格
控
制
区
域

一
类
用
地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0.2 0.1

1、风格：宜采用现代中式风格、
自然古朴风格；
2、色彩：应保护传承传统中轴色
彩形象，与完整的建筑色彩规制相
融合；与生态活力、门户形象的多
彩基底相融合；
3、照明：宜采用暖光，夜间亮度
与所在区域夜间氛围和生活环境亮
度相融合。第四类功能用地可使用
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三
类
用
地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0.2 0.4

1、风格：宜采用现代简约风格、
自然风格等，注重景观造型与区域
环境协调融合。；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
相配色、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宜采用间接照明方式、
直接照明灯箱方式，不得采用强光、
闪烁等影响交通安全的照明方式；
亮度不得超过机场、交通枢纽出入
口亮度，不得与交通信号灯冲突。

魏善庄镇重点地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管控图

户外广告禁止设置区域

严格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严格控制区域-三类用地

规划范围

0  375 750      1500m

 其他区域：南中轴及高速出入口区域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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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他区域：村庄区域

控制
区域

用地分类
区域
系数

用地系
数

广告类型
设施风格 设施色彩 设施照明 设施意向

禁设类型 允许类型

限
制
设
置
一
级
区
域

禁
止
设
置

农村
住宅
用地

一类农村宅基地
二类农村宅基地
村庄内部道路用地

≤0. 1 --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公益性

公益性
宜以简约自然风格
为主，景观艺术化
设置；

可使用同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
无色彩或与金
属色配色；以
中低彩度为主，
色度值≤ 10；

采用间接照明方
式，以暖光为主，

平均亮度≤ 
30cd/ ㎡；禁止

动态。

一类
地区

农村
社区
服务
设施
用地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
体育活动场地设置

≤0.1 ≤0.1 --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公益性

宜以现代简约风格
为主，新中式、传
统风格等为辅设置；

2、色彩：可使
用同色相、类
似色相配色、
无色彩或与金
属色配色；以
中低彩度（色
度值≤ 10）为
主，高彩度色
彩局部点缀；

采用暖光为主，
平均亮度≤ 
150cd/ ㎡；禁
止动态。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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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他区域：非建设区域

控制
区域

用地分类
区域
系数

用地系
数

广告类型
设施风格 设施色彩 设施照明 设施意向

禁设类型 允许类型

限
制
设
置
一
级
区
域

禁
止
设
置

农业
设施
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1 --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商业性

公益性
宜以简约自然风格
为主，景观艺术化
设置；

可使用同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
无色彩或与金
属色配色；以
中低彩度为主，
色度值≤ 10；

采用间接照明方
式，以暖光为主，

平均亮度≤ 
30cd/ ㎡；禁止

动态。

一类
地区

园地
果园
其他果园

≤0.1 ≤0.1
橱窗式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附着式
落地式
公益性

宜以简约自然风格
为主，景观艺术化
设置；

可使用同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
无色彩或与金
属色配色；以
中低彩度为主，
色度值≤ 10；

采用间接照明方
式，以暖光为主，

平均亮度≤ 
30cd/ ㎡；禁止

动态。

三
类
地
区

交通
运输
用地

公路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0.1 ≤0.4
激光投影类
电子屏类

附着式
广告设施
橱窗式
公益性

宜以自然简约风格
为主，景观艺术化
设置；

可使用同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
无色彩或与金
属色配色；不
宜设置色彩饱
和度过高、对
环境产生干扰
的户外广告设
施，以中低彩
度为主，色度
值≤ 10；

采用暖光为主，
平均亮度≤ 
450cd/ ㎡；禁
止动态。

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一、总则

二、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三、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四、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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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管控图/ 01单元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界
面
管
控
要
求

交通主导类 综合服务类 生活服务类 静稳通过类

沿龙旺大街、通武线、南中轴路、后查路界面 沿龙发大街、龙兴大街界面 龙江路、龙海路 龙达大街、芦新街、芦南街、西芦垡街、芦浩路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
文化、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
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层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
户外广告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1、宜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广告；
2、宜结合建筑立面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入口和醒目位
置可设置有创意的落地式户外广告；鼓励设置精品时尚的橱窗
广告或结合虚拟场景，营造商业氛围，打造引领全球消费潮流
的新高地；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独立
公益性户外广告、公益宣传栏及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户外广告设施宜以现代风貌为主，遵循建筑立面分隔规律
设置，形体构造呼应建筑装饰元素，商业用地可结合业态特色
设置艺术化创意造型；
5、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光源、新技术、新工艺环保节能材质，
鼓励户外广告设施的集中、多样化设置，营造繁华的商业氛围。

1、学校、幼儿园、医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2、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
3、不宜设置使用大面积高饱和度及对比色彩的、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
告设施及大面积、动态闪烁的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告设施亮度不得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4、注重打造与城市家具、橱窗相结合的趣味性，打造精致宜人的街区环境，
与居民生活环境相协调。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
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
素，丰富界面层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 地块详细控制

0 100 200            500m

区域划分

地块
编号/
界面
类型

总量
要求

（㎡）
允许类型 品质要求

禁止设置区域 —— 公益性

1、风格：整体以干净简洁为主；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250cd/ ㎡；禁
止动态。

允
许
设
置
二
级
区
域

严
格
控
制
区
域

二
类
用
地

交通主
导类

落地式
公益性

1、风格：整体以干净简洁为主；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
扰的户外广告设施，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禁
止动态。

综合服
务类

落地式
公益性

静稳通
过类

公益性

生活服
务类

—— 公益性

一
般
控
制
区
域

三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鼓励户外广告设施
的集中、多样化设置，重点建筑户外广告可采用扁平化、
立体化风格，直观简洁、生动形象的凸显广告；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色度值≤ 10）为主；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允
许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生活服务类街道

交通主导类街道

综合服务类街道

静稳通过类街道

户外广告禁止设置区域

严格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严格控制区域-二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三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四类用地

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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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管控图/ 03单元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0 100 200            500m

区域划分

地块
编号/
界面
类型

总量
要求

（㎡）
允许类型 品质要求

禁止设置区域 ——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简约清新风格为主；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250cd/ ㎡；禁
止动态。

允
许
设
置
二
级
区
域

严
格
控
制
区
域

一类用地
落地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色度值≤ 10）为主，高彩
度色彩局部点缀；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250cd/ ㎡；禁
止动态。

二
类
用
地

交通主
导类

落地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
扰的户外广告设施，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禁
止动态。

综合服
务类

落地式
公益性

静稳通
过类

—— 公益性

一
般
控
制
区
域

一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色度值≤ 10）为主；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允
许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三类用地

四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电子显示式
激光投影类
公益性

界
面
管
控
要
求

交通主导类 综合服务类 静稳通过类

沿通武线、南中轴路、黄徐路界面 沿龙发大街、研新街界面 研发街、车站村中路、车站村南路、车站村小街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体育场所的建筑
底部一、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层
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1、宜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广告；
2、宜结合建筑立面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入口和醒目位置可设置有创意的落地式
户外广告；鼓励设置精品时尚的橱窗广告或结合虚拟场景，营造商业氛围，打造引领
全球消费潮流的新高地；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公益宣
传栏及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户外广告设施宜以现代风貌为主，遵循建筑立面分隔规律设置，形体构造呼应建筑
装饰元素，商业用地可结合业态特色设置艺术化创意造型；
5、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光源、新技术、新工艺环保节能材质，鼓励户外广告设施的集
中、多样化设置，营造繁华的商业氛围。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二
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层次，不宜设
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生活服务类街道

交通主导类街道

综合服务类街道

静稳通过类街道

户外广告禁止设置区域

严格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严格控制区域-二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三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四类用地

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 地块详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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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管控图/ 02单元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0 100 200            500m

区域划分

地块
编号/
界面
类型

总量
要求

（㎡）
允许类型 品质要求

禁止设置区域 ——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简约自然风格为主，景观艺术化设置；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250cd/ ㎡；禁
止动态。

允
许
设
置
二
级
区
域

严
格
控
制
区
域

二
类
用
地

交通主
导类

落地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景观艺术化设置；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
扰的户外广告设施，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禁
止动态。

静稳通
过类

公益性

生活服
务类

—— 公益性

一
般
控
制
区
域

一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新中式、传统风格

等为辅设置；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色度值≤ 10）为主；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允
许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三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电子显示式
激光投影类
公益性

界
面
管
控
要
求

交通主导类 生活服务类 静稳通过类

沿通武线、南中轴路、后查路、龙魏大街界面 龙江路、龙海路、龙江东路、龙海东路、龙善大街、龙康路’ 东芦垡街、龙欣路、魏清路、龙瀚路、龙飞大街、龙魏大街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体育场所的
建筑底部一、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素，丰富界
面层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1、学校、幼儿园、医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2、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3、不宜设置使用大面积高饱和度及对比色彩的、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及大面积、动态
闪烁的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告设施亮度不得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4、注重打造与城市家具、橱窗相结合的趣味性，打造精致宜人的街区环境，与居民生活环境相协
调。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
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层次，不
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生活服务类街道

交通主导类街道

综合服务类街道

静稳通过类街道

户外广告禁止设置区域

严格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严格控制区域-二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三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四类用地

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 地块详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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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管控图/ 04单元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0 100 200            500m

界
面
管
控
要
求

交通主导类 综合服务类 生活服务类 静稳通过类

沿龙魏大街、魏北路、南中轴路界面 沿魏东路界面 魏新大街 魏西路、魏南路、青魏路、环魏东路、善源路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
文化、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
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层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
户外广告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1、宜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广告；
2、宜结合建筑立面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入口和醒目位
置可设置有创意的落地式户外广告；鼓励设置精品时尚的橱窗
广告或结合虚拟场景，营造商业氛围，打造引领全球消费潮流
的新高地；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独立
公益性户外广告、公益宣传栏及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4、户外广告设施宜以现代风貌为主，遵循建筑立面分隔规律
设置，形体构造呼应建筑装饰元素，商业用地可结合业态特色
设置艺术化创意造型；
5、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光源、新技术、新工艺环保节能材质，
鼓励户外广告设施的集中、多样化设置，营造繁华的商业氛围。

1、学校、幼儿园、医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2、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
3、不宜设置使用大面积高饱和度及对比色彩的、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
告设施及大面积、动态闪烁的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告设施亮度不得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4、注重打造与城市家具、橱窗相结合的趣味性，打造精致宜人的街区环境，
与居民生活环境相协调。

1、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控设施设置高度，允许在商业、文化、
体育场所的建筑底部一、二层及绿道、公园用地开放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宜设置与建筑风貌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适当运用景观元
素，丰富界面层次，不宜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3、宜利用已有设施发布公益广告，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
4、避免超大、超高广告破坏界面形象，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
5、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6、不得设置大面积、动态闪烁影响自然景观的户外广告设施。

区域划分

地块
编号/
界面
类型

总量
要求

（㎡）
允许类型 品质要求

禁止设置区域 ——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简约自然风格为主，景观艺术化设置；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250cd/ ㎡；禁
止动态。

允
许
设
置
二
级
区
域

严
格
控
制
区
域

二
类
用
地

交通主
导类

落地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自然简约风格为主，景观艺术化设置；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不宜设置色彩饱和度过高、对环境产生干
扰的户外广告设施，以中低彩度为主，色度值≤ 10；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禁
止动态。

综合服
务类

落地式
公益性

静稳通
过类

公益性

生活服
务类

—— 公益性

一
般
控
制
区
域

一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公益性

1、风格：宜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新中式、传统风格
等为辅设置；
2、色彩：可使用同色相、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与
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色度值≤ 10）为主；
3、照明：采用暖光为主，平均亮度≤ 450cd/ ㎡；允
许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局部彩光。

三类用地

四类用地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电子显示式
激光投影类
公益性

生活服务类街道

交通主导类街道

综合服务类街道

静稳通过类街道

户外广告禁止设置区域

严格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严格控制区域-二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一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三类用地

一般控制区域-四类用地

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 地块详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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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建筑详细控制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魏善庄镇中心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重点管控地块分布图

一般管控地块

重点管控地块

城市道路用地

规划范围

地块编号 建筑名称

01 综合服务核心

02 站前商业节点

01

0 100 200            500m

02

0 100 200            500m

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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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善庄镇街道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重点管控图/魏善庄站前

设
施
设
置
要
求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电子屏 激光投影类户外广告设施

位置 密度 要求 位置 密度 设置要求 位置 设置要求 位置 设置要求 位置 设置要求

1、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
设览上沿距地面不高于50m，下
沿庭部争空高度不低于3m，直
设于建筑高度24m以下区域，禁
设于建筑36m以上区域，以多层
违筑地面和高层建筑把楼增面为
主;
2、平行式: 凸出所用建筑物增面
的距离不超过03m;
3、垂直式: 仅适用于商业步行街，
突出增面的距离不超过 1.2m。

1、励以集
中式设置为
主，相邻设
施间距比例
应协调统一；
2、垂直式:
相邻设览的
水平距离不
小于6m。

1、应充分考虑车行
及近人尺度的可读性、
安全性，统筹考虑沿
街界面的美观度;
2、附着于同一建构
筑界面上的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应做到形
式、尺寸、位置、风
格协调一，不得影响
所依附建筑物主体的
肌理结构 及整体风
统。

1、广场区
城设置，并
结合景观艺
术造型一体
化设计；
2、与相邻
建筑或道路
红线的距离
不小于广告
设施倒杆距
离。

1小型落
地式: 相邻
广告设施
问距直大
于 100m;
2、中型
落地式：
相邻广告
设施间距
宜大于
200m。

1、不得设置立
柱式户外广告
设施；
2、宜结合景观
艺术造型一体
化设计，与所
处街区环境尺
度及景观风貌
相协调。

1、符合建筑
物规划明确的
橱窗位置；
2、应设置于
橱窗内侧，与
橱窗玻璃距离
应≥0.5m。

1、宜设置实
物造型广告
或灯箱式广
告可利用橱
窗设置电子
显示屏广告;
2、不得在橱
窗上粘贴广
告。

1、在居民楼、学校、幼儿
园、医院、养老院 100 米
范围内,正向面对上述建筑
及与其用地相邻的界面不
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屏;
2、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
筑裙房上设置附着式户外
电子屏下沿距地高度宜大
于 6 米，上沿不超过建筑
物顶部且距地面高度不宜
超过 24 米。

1、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
装置仅可以在商业步行街、
广场等开阔区域设置，不得
占压盲道，不得影响行人通
行;
2、满足国家和本市网络安全
管理要求;
3.运行时间:所有电子屏广告
设施最早开启时间应在 8:30 
之后，最晚关闭时间为每日
22:30。附着式电子屏设施运
行时间不得突破所附着建筑
物商业的营业时间。

1、仅可投影在商业
建筑楼宇大面积平
整实墙区域；
2、投影高度不得超
出商业建筑楼体；
3、投影设备及激光
光束位置不得影响
行人、车辆通行安
全。

1、商业街区可利用
激光投影广告等具有
引导性、互动性、品
牌性的新技术户外广
告设施，搭建新兴消
费场景，打造沉浸式
消费体验；
2、不得影响居民生
活避免出现光污染造
成安全隐患。

建筑
名称/
建筑
编号

立面
编号

允许类
型

总量要求（㎡）

品质要求
允许总面

积
电子屏面

积

魏
善
庄
站
前
商
业
节
点

01-1
附着式
橱窗式
公益性

270.72 ——
1、宜以简洁直观、现代活泼为主设置，体现时代性、
开放性，展现现代化、国际化特征；
2、作为区域形象展示的重要节点，鼓励裸眼3D、全
息投影等新技术应用，辐射带动周边商业商务区商业
氛围，拉动夜间消费；
3、画面内容应高雅美观，避免出现超大字、超大人
像、视觉冲击力过强的画面，破坏区域整体形象的和
谐统一。

色彩：
1、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以同色相或类似色相配
色为主。当建筑主色为无色系时，户外广告主色可为
金属色或无色系任意搭配；
2、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
离 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
相；
3、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
偏离 5° -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
主色的色相；
4、在此基础上可适当使用对比色配色：以建筑主色
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 100° -180°，选取其范围
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色相；
5、以中低彩度（色度值≤ 10）为主，高彩度色彩局
部点缀 ;
6、相邻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立面相近的广告设施色
相和彩度应相互协调，避免色相和彩度对比过于强烈，
避免出现大面积高彩度色彩。

照明：
1、照明方式应与商圈内夜间景观氛围相协调，可采
用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自发光、橱窗内透等）等；
2、照明亮度应与商圈内环境亮度相协调，平均亮度
应≤ 600cd/ ㎡；
3、宜采用暖光为主，允许局部彩光；
4、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

01-2
附着式
橱窗式
公益性

479.52 ——

01-3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公益性

420.48 210.24

01-4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公益性

73.44 36.72

01-5
附着式
橱窗式
公益性

279.36 ——

01-6

附着式
落地式
橱窗式

电子屏类
激光投影类

公益性

332.64 166.32

索
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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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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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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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主导类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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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 重点建筑详细控制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设
施
风
格

1、宜以简约现代为主，整体风貌与建筑楼体玻璃幕墙、铝合板等
材质相协调；
2、遵循建筑立面分隔规律设置，形体构造呼应建筑装饰元素，可
结合业态特色设置艺术化造型。鼓励设置协调美观的实物造型橱窗
广告，增加界面多样性及与行人的互动；
3、注重设计品质，保证设计水准。画面内容应高雅美观，避免出
现超大字、超大人像、视觉冲击力过强的画面，破坏区域整体形象
的和谐统一。

设
施
色
彩

1、不宜大面积采用高饱和度色彩，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选取
其相同或相似色作为广告设施主色彩，画面色彩以中低彩度为主，
可选用对比色局部点缀，面积不宜过大；
2、不宜大面积采用高对比度的画面色彩，整体画面颜色应和谐、
明快。

设
施
照
明

1、可采用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间接照明方式或灯箱、自
发光、橱窗内透等直接照明方式，烘托区域商业氛围，提升夜间照
明效果；
2、平均亮度≤ 600cd/ ㎡，避免形成光污染、光干扰，影响车行安
全及行人视觉体验；
3、紧邻综合服务型城市主干道，车辆通行流量大、车速高，户外
广告电子显示装置禁止播放动态画面，避免形成交通隐患。

设
施
材
质

1、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光源、新技术、新工艺、高质量的环保节
能材质。宜选用刀刮图层布、双喷布、铝塑板、烤漆玻璃、亚克力
板等材质；
2、不得使用无纺布、压延宝丽布、反光度过高的亚克力板等材质，
不得设置走字屏形式的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严格遵守设施设置
安全规范，符合设施设置前的安全影响评估制度相关要求，保证设
施质量及安全。

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详细管控/魏善庄站前

索
引
图

平
面
示
意
图

建筑意向图

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 重点建筑详细控制



一、总则

二、户外广告总体规划控制要求

三、户外广告详细规划控制要求

四、规划实施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 法定要求

规划实施

(1)本规划作为街区范国内户外广告设施管理的法定性文件，是实施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基本依据。任

何单位和个人设置户外广告设施都需要在遵循《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

和相关上位法规、标准规范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本规划。

(2)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规定的规划条件和设置要求，尚未制定街区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3)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涉及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预留户外广告设施位置或者电子显示

装置位置的，应当遵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规定的规划条件和设置要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

建设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时，应当就预留的户外广告设施位置或者电子显示装置位置征求城市管理部门的

意见。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 规划实施要求

(1)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事先委

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就户外广告设施对建筑物构筑物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经评估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不得设

置。

(2)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在户外广告设施、牌标识和标语宣传品管理综合服务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综合服务信息系统）查询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规定的规划条件和设置要求，征得载体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的同意后，编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上传至综合服务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违反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户外广告设施提供设置载体。

(4)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期限。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权实行有偿出

让的，应当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期限内确定有偿使用期限，在有偿使用期限内，受让人不得转让设置

权。在有偿使用期限内，因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调整导致商业户外广告设施需要拆除或者整改的，设施所

有人应当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对设施进行拆除或者整改；经评估，政府对设施所有人给予合理的补偿。在规划

期限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调整导致以无偿取得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权而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需要拆除

或者整改的，设施所有人应当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对设施进行拆除或者整改；经评估，政府对设施所有人的设

施建造费用给予必要的补偿。

(5)当用地功能与本规划不一致时，由建构筑物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向区城市管理部门提出户外广告设

施设置区、总量等变更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6)设置本规划以外的新型户外广告设施，设施所有人应当经区城市管理部门提请市城市管理部门组织

论证，经论证符合要求的可以按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开展设置工作。

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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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动态维护

(1)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利用综合服务信息系统对户外广告设施规划、设施设置、巡查维护、安全管理、

违规治理等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向社会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并与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政府有

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加强对各类设施的监督检查。

(2)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期限为五年。规划期限届满前一年，规划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规划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需要修订的，编制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组织修订并重新办理批准手续，经评估不需

要修订的，编制机关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延长规划期限，但是延长期限不超过五年。

(3)经批准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在规划期限内不得擅自调整；确需调整的，编制机关应当按照规定

程序重新办理批准手续。

(4)当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已不能与城市整体发展及街区环境要求相适应，由街道/乡镇向

区城市管理部门提出户外广告设施系数修订方案公开征询相关各方意见，提交户外广告专家委员会审查，报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规划实施




